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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學生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實施要點 
110年5月12日課程會議修訂 

110年5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 

110年5月13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115年4月22日系務會議修訂 

115年6月8日院務會議通過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一、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

大學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為提昇學生專業知能，特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

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自98學年度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除應依本校學則規定，修滿本系訂定之學分外，應具

備本要點第四點列舉之專業能力之一者，始得畢業。 

三、 本系鼓勵身心障礙及外國學生具備本要點第四點列舉之專業能力，但前述之學生不受本系畢業

門檻規定之限制。 

四、 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除應依本系時序表規定，修滿應修之學分外，應取得相關證照及證書，

始得畢業。 

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應取得下列證照及認證： 

(一) 專業證照：托育人員技術士證(單一級，視同乙級) 

學生應於在學期間取得單一級托育人員技術士證始得畢業。 

(二) 基本救命術（BLS）認證：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基本救命術認證。 

五、未通過學生基本能力及畢業門檻者得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六、專業證照取得之輔導，由各班導師協助執行與輔導。 

七、學生必要時可提出抵免單一級托育人員技術士證之申請，其抵免規定及審核由本系「課程規劃

委員會」辦理。申請抵免規定如下: 

(一) 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參加過一次托育人員技能檢定考試，若未通過單一級托育人員技術士

檢定，始得採認其他同等級或以上之證照（參閱學生專業證照表，附件一）。 

(二) 申請抵免專業證照者，其欲抵免證照未列於附件一，須提出「考證規劃」，提請課程委

員會審議。備妥抵免專業證照規劃申請書（附件二）及托育人員考試成績單，交至系辦，

由課程委員會審理。申請時間為每年3月31日及12月31日。 

八、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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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正歷程】 

98年9月30日系務會議訂定 

98年11月4日課程會議修訂 

101年3月2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11月28日教務會議訂定 

101年12月26日系務會議修訂 

104年9月16日課程會議修訂 

104年10月7日系務會議通過 

105年3月23日課程會議修訂 

105年3月23日系務會議通過 

105年06月14日課程會議修訂 

105年06月15日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06 月 22 日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11月22日課程會議修訂 

107年03月0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03月2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5月29日課程會議修訂 

108年6月5日系務會議 

108年10月9日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3月4日課程會議修訂 

109年3月11日系務會議 

109年4月8日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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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專業證照表 

一、政府機關證照： 

證照名稱 國內/國際 發照機關 級別/分數 對照級數 

托育人員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單一級 乙級 

中餐烹調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中餐烹調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烘焙食品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烘焙食品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西餐烹調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西餐烹調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中式麵食加工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中式麵食加工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中式米食加工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中式米食加工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飲料調製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餐飲服務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職業潛水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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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門市服務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照顧服務員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單一級 乙級 

美容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門市服務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喪禮服務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旅館客房服務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會計事務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就業服務 技術士 國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客家語言能力認證 國內 客家委員會 初級 視同丙級 

客家語言能力認證 國內 客家委員會 中級 視同乙級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驗 

- 華語領隊人員 國內 交通部觀光署 及格 視同乙級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驗 

- 華語導遊人員 國內 交通部觀光署 及格 視同乙級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驗 

- 外語領隊人員 
國內 交通部觀光署 及格 視同乙級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驗 

- 外語導遊人員 
國內 交通部觀光署 及格 視同乙級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證

明書 
國內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及格 視同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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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展覽專業人員進階認證-證

明書 
國內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及格 視同乙級 

 

備註:兩張丙級證照始可採計一張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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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學生就業能力證照： 

證照名稱 
國內(外)

國際 
發照機關 

級別/

分數 
對照級數 

Piano[鋼琴] 
 

國際 

(YMF)Yamaha Music 

Foundation of Taiwan [財團法

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5級 
 

視同乙級 

Piano[鋼琴] 
 

國際 

(YMF)Yamaha Music 

Foundation of Taiwan [財團法

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6級 
 

視同丙級 

Piano[鋼琴] 
 

國際 

(YMF)Yamaha Music 

Foundation of Taiwan [財團法

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7級 
 

視同丙級 

Piano[鋼琴] 
 

國際 

(YMF)Yamaha Music 

Foundation of Taiwan [財團法

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8級 
 

視同丙級 

河合鋼琴 
 

國內 

 

河合等級評審委員會 
7級 

 

視同丙級 

河合鋼琴 
 

國內 

 

河合等級評審委員會 
8級 

 

視同丙級 

鋼琴 國內 
史坦巴哈音樂進級檢定評
審委員會 

7級 視同丙級 

鋼琴 國內 
史坦巴哈音樂進級檢定評審

委員會 
6級 視同丙級 

嬰幼兒撫觸按摩教保
人 員 

 

國內 國際嬰幼兒按摩協會 

台灣國際嬰幼兒教育保育
發展促進會 

 

單一級 
 

視同丙級 

幼兒體能指導員 國內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前教育 

發展學會 
初級 視同丙級 

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 國內 中華民國幼兒體育發展學會 C 級 視同丙級 

國際禮儀接待員 國內 華廈訓練評鑑有限公司 單一級 視同丙級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國際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

際教育支援協會 

 

N1 
 

視同甲級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國際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

會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

育支援協會 

 

N2 
 

視同乙級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國際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

會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

育支援協會 

 

N3 
 

視同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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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員證 國內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中華民國水中運用協會

其他相關協會 

及格 視同丙級 

國內遊程規劃師證 國內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初階 視同丙級 

黏土捏塑設計 國內 台灣麵包花與紙粘土推展協會 五級 視同丙級 

特教助理員 國內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及格 視同丙級 

 

備註:兩張丙級證照始可採計一張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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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抵免專業證照規劃申請書 

財團法人明新學校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抵免專業證照規劃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抵 

免 

證 

照 

資 

料 

抵免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培訓所需時間  

課程內容簡述 

 

抵 

免 

理 

由 

之 

說 

明 

 

審 

議 

結 

論 

□同意該生規劃 

  考取此證照 

該生考取此證照後，本委員會將此證照視同 

□乙級證照 □丙級證照 

□不同意該生
規劃考取此
證照 

說明: 

核可簽章/日期 

 

 


